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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松江区森林植被恢复费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经开区）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维护本区森林资源总量，

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区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松江区森林植被

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

2026年 3月 23日

沪松绿容发〔2026〕32号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上 海 市 松 江 区 财 政 局 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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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护本区森林资源总量，促进本区林业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

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森林管理规定》（沪府令 9号）等法律法

规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全额缴入被占用林地属地区级国

库，纳入区级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

第三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受财政、审

计部门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征收

第四条 凡勘查、开采矿藏和修建道路、水利、电力、通

讯等各项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林地，经市林业部门按照审核权限

审核同意的，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。

第五条 征收标准按照《关于调整本市森林植被恢复费征

收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财税〔2024〕34号）的要求执行。

第三章 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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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主要用于林业管理部门组织的植

树造林以及其他恢复森林植被工作，主要包括补建林地费、林

木迁入费和还林地块的前期腾地费用等开支，不包括原林地上林

木资产的处置费用。森林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，不得平调、截留

或挪作他用。

第七条 按照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，结合我区森林资

源现状，暂定我区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按照 19.5万元/亩执行，

其中前期腾地费用为 16万元/亩，造林费用或林木迁入费为 3.5

万元/亩，造林质量符合生态公益林建设标准，林木迁入需符合

相关技术规程。

第八条 原则上由各街镇（经开区）根据当年度下达的还

林任务，在本行政区域内确认还林地块，并最晚于下一年度完

成恢复林地工作，确需跨街镇异地还林的，由所涉街镇协商一

致后实施，前期腾地费用给予恢复森林植被的街镇，腾地工作

完成后，由区林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异地还林。

第九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中前期腾地费用和造林（或林木

迁入）费用实行分项支付制度。

（一）前期腾地费用按照单价（16万元/亩）乘以实际恢复

面积所得总数计取，采用“预拨+清算”的方式实施，即由街镇

（经开区）实施的项目，完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备案工作后，

预拨前期腾地费 50%比例的补贴资金，其余款项在项目通过验收

后清算。土地腾退需完成地上物清退并恢复植被种植条件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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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清退、补偿及森林植被恢复项目验收之前的土地流转费等可

以在上述费用中支出。

（二）造林（或林木迁入）费用统一按照 3.5万元/亩计算，

采用“预拨+清算”的方式实施，即由街镇（经开区）实施的项

目，完成立项后，预拨项目总投资 50%比例的补贴资金，其余款

项在项目通过验收后，按照项目最终审定金额清算。实际审定

结算金额超过标准的，超额部分由街镇（经开区）自筹。

第十条 涉及市区重大项目还林需落实资金保障的，按财

政等部门相关规定另行专题研究。

第四章 实施步骤

第十一条 区林业管理部门根据上一年度占林情况下达当

年度各街镇（经开区）森林植被恢复任务，并会同区规划资源

局对纳入年度还林计划的地块进行空间准入校核。还林用地可

通过以下途径落实：

（一）在已批符合规划的造林计划内，直接落实辖区内还

林空间；

（二）已批计划内可实施空间不足，先在造林规划内找地，

造林规划内实施空间不足的，可在规划外找地，根据国土空间

用途管制要求，按规划、依计划，补充落实还林地块；

（三）还林地块供需双方街镇协商一致，经区林业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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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同意后，通过暂时借用还林指标的形式予以落实；

（四）还林地块供需双方街镇协商一致，经区林业主管部

门同意后，通过购买还林指标的形式予以落实，涉及购买还林

指标的，参考减量化复耕补贴标准，按照 80万元/亩，由占林

项目所在街镇给予实际还林街镇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第十二条 各街镇应以项目形式落实还林，确保森林植被

恢复任务按时保质完成，具体项目实施流程由区林业主管部门

负责制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绿化市容局、区财政局共同负责解

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2年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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